
烟台市城市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
号

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
抽查主

体
抽查内容

抽查方
式

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依据

1
对燃气质
量的监督

检查
燃气企业

市城管
局

  气质检测报告和质量管理制度
实地核
查、书
面检查

不定向抽查每年不
少于一次，抽查比
例不低于3%；定向
抽查每年不少于2
次，抽查比例不低

于3%

    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（2010年11月国务院令
第583号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府质量监督、工商行政管理、燃气管理等部门应当
按照职责分工，依法加强对燃气质量的监督检查 。
”

2

对燃气的
工程建设
、经营、
使用、设
施保护、
器具安装
维修等活
动的监督

检查

燃气工程
建设、经
营、使用
、设施保
护、器具
安装维修
等单位等

市城管
局

    一、燃气工程建设监督检查：1.燃气经营企业的有关燃气
工程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燃气专项规划 ，并经当地燃气行政主管
部门审查同意；2.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后，是否按规定报当地燃
气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    二、燃气经营、使用、设施保护的监督检查：1.是否办理
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；2.是否超范围经营；3.是否超期经营；
4.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；5.企业的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
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专业培训和从业资格情况 ；6.
燃气经营企业是否制定用户安全用气规则 ，向用户发放安全用
气手册，并安排专职人员对用户进行燃气安全使用教育 、解答
用户咨询(单位燃气用户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，加强对操
作维护人员燃气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 ）。
    三、器具安装维修监督检查：1.是否取得《燃气燃烧器具
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证书》；2.安装维修企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。

实地核
查、书
面检查
、专项
抽查

不定向抽查每年不
少于一次，抽查比
例不低于3%；定向
抽查每年不少于2
次，抽查比例不低

于3%

    1.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（2010年11月国务院
令第583号）第四十一条第二款“燃气管理部门以及
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 ，对燃气经
营、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，发现燃
气安全事故隐患的，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、燃气用
户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;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
威胁公共安全的，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
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 ，及时组织消除隐患，有
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。”，
    2.《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（2003年9月省十届
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通过）第三十八条：“燃气行
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燃气的工程建设 、经营、使用、
设施 保护、器具安装维修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;发
现安全隐患的，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
消除。”

3

对供热经
营企业供
热质量和
服务质量
的监督检

查

供热企业
市城管

局

1.供热企业应当实行标准化管理和规范化服务情况 ；2.向社会
公示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和办事程序，公开收费标准和服务电
话，并在采暖供热期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情况 ；3.对用户向供
热企业查询、投诉事项记录及答复情况 ，及供热企业的工作人
员文明服务情况

实地核
查、书
面检查
、电话
及网络
评查

不定向抽查每年不
少于一次，抽查比
例不低于3%；定向
抽查每年不少于2
次，抽查比例不低

于3%

    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（2014年3月山东省人民代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1号公布）第三十三条第
二款：“供热主管部门应当对供热企业供热质量和
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，公开投诉电话、信
箱等，并及时处理用户投诉”



4
对城市供
水水质的
监督检查

供水企业
市城管

局

1.对供水企业出厂水、管网水和管网末梢水水质情况进行抽
查；2.对供水企业水厂生产运行情况进行现场查看 ；3.查阅供
水企业相关报表、数据、原始记录等文件和资料。

实地核
查、书
面检查

不定向抽查每年不
少于一次，抽查比
例不低于3%；定向
抽查每年不少于2
次，抽查比例不低

于3%

    《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》（2007年3月建设部
令第158号）第十五条：“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，省
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以及直辖市 、市、县人民政
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 [以下简称建设（城市供水）
主管部门]应当建立健全城市供水水质检查和督察制
度，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。”

5

对城镇排
水与污水
处理设施
运行维护
和保护情
况的监督

检查

城镇排水
与污水处
理企业等

市城管
局

1.现场查看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；2.查阅排水与污水
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记录及相关规章制度 。

实地核
查、书
面检查

不定向抽查每年不
少于一次，抽查比
例不低于3%；定向
抽查每年不少于2
次，抽查比例不低

于3%

    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》（2013年10月国
务院令第641号）第四十四条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，加强对城镇
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
查，并将检查情况及结果向社会公开 。实施监督检
查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:(一)进入现场进行检查、
监测;(二)查阅、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;(三)要求被
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。被监
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，不得妨碍和阻
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。”

6

对排水户
排放污水
情况的监
督检查

排水户
市城管

局

1.查阅排水户排水许可证及有关资料 ；2.现场查看污水排放口
、内部排水管网、专用检测井及按规定需建设安装的污水预处
理设施等；3.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现场查看主要水
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；4.对排水户排入城镇
排水管网的污水进行取样监测

实地核
查

不定向抽查每年不
少于一次，抽查比
例不低于3%；定向
抽查每年不少于2
次，抽查比例不低

于3%

    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》
（2015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1号）第十八
条：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
法的规定，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
。实施监督检查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
入现场开展检查、监测；（二）要求被监督检查的
排水户出示排水许可证；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文
件和材料；（四）要求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
有关问题做出说明；（五）依法采取禁止排水户向
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等措施 ，纠正违反有关法律
、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。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
个人应当予以配合，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
督检查活动。”


